行政处罚案件立案审批表
（新卫）环罚案卷第120号
	当

事

人
	名称（姓名）
	新乡市东昌印务有限公司

	
	地址（住址）
	新乡市卫滨区人民路西段八里营
	邮政编码
	453000

	
	营业执照注册号（公民身份证号）
	410703196003070014
	组织机构代码证（行业）
	/

	
	社会信用代码
	914107033993154410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李跃清
	职务
	法人人

	案 由
	涉嫌“未按照规定安装、使用污染防治设施”的案件
	案件来源
	省厅暗访

	案  件

简  要

情  况
	2020年10月29日，新乡市环境保护局卫滨分局执法人员根据省厅暗访组反应问题对新乡市东昌印务有限公司进行现场检查：该企业印刷车间一台印刷机 正常生产，废气治理设施末运行。

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四十五条“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和服务活动，应当在密闭空间或者设备中进行，并按照规定安装、使用污染防治设施”之规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零八条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产整治：（一）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和服务活动，未在密闭空间或者设备中进行，未按照规定安装、使用污染防治设施，或者未采取减少废气排放措施的；”之规定，责令改正并处罚款。
参照《河南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标准》“当事人当年度初犯的”，责令改正，处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产整治。

鉴于以上情况，提请对新乡市东昌印务有限公司进行立案处罚，建议对其实施责令改正和行政罚款。

	承办人

意  见
	         承办人签名：                       年    月   日

	承办机构

审核意见
	经审核，建议立案。建议该案件主办人是王阳峰，协办人是周翔。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行政机关负 责 人

审批意见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